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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单位基本情况
区委政法委设下列内设机构:
办公室、政治部、维稳指导室、综治督导室（专项行动办公室）、执法监督室。
区委政法委行政编制10名。设书记1名，由区委常委兼任，副书记3名，政治部主任1名。
区委政法委的主要职责是：
1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统一政法各部门思想和行动，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。
2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定和省委、市委、区委决策，对全区政法工作研究提出全局性部署，推进平安芦淞、法治芦淞建设，加强过硬队伍建设，深化智能化建设，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。
3、了解掌握和分析研判政法工作情况动态，分析社会稳定形势，创新完善多部门参与的综治维稳工作机制，协调推动预防、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，协调应对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，牵头开展涉疆服务管理工作。
4、加强对政法工作的督查，统筹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维护社会稳定、反邪教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实施工作。
5、组织开展政法领域的调查研究，研究拟订政法工作的重要措施，及时向区委提出建议。
6、掌握分析政法舆情动态，指导协调政法部门媒体网络宣传工作，指导政法部门做好涉及政法工作的重大宣传工作。
7、监督和支持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密切配合，研究和协调重大、疑难案件，推进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。
8、组织研究政法改革中带有方向性、倾向性和普遍性的重大问题，深化政法改革。
9、指导推动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。
10、完成区委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区委政法委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1、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完成重要时期的维稳安保任务，实现了“五个不发生”的工作目标，保持“省平安县市区”称号。
2、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
信访津贴：实现上访人员的接访工作，信访津贴按时发放。
3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综治维稳反恐经费专项：完成重要时期的维稳安保任务，实现了“五个不发生”的工作目标。
扫黑除恶经费专项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，增强群众的安全感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、2021年预算资金486.38万元。
2、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11.48万元。
3.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11.48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353.83万元，基本支出157.65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133.51万元，公用经费24.15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2021年项目支出合计353.83万元，其中：1、反邪经费项目支出3.71万元；2、教育整顿项目支出26.21万元；3、扫黑除恶项目支出6.25万元；4、司法救助项目支出45.7万元；5、网格化经费项目支出1.7万元；6、维稳经费26.91万元；7、信访津贴3.10万元；8、政务内网建设25.93万元；9、综治经费201.32万元；10、综治视联网和汇聚平台建设13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(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今年以来，芦淞区委政法委团结带领全区政法战线各单位忠诚履职、敢于担当、主动作为，圆满完成了建党100周年、全国和省市区“两会”及市党代会等重大活动、重要时期的维稳安保任务，实现了“五个不发生”的工作目标。2020年被省委、省政府评为综治工作先进县市区（继2013年被评为省先进县市区以来，7年后再次荣获此殊荣），连续14年保持“省平安县市区”称号，并且有望连续15年保持“省平安县市区”称号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综治维稳反恐经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情况：圆满完成了建党100周年、全国和省市区“两会”及市党代会等重大活动、重要时期的维稳安保任务，实现了“五个不发生”的工作目标。2020年被省委、省政府评为综治工作先进县市区（继2013年被评为省先进县市区以来，7年后再次荣获此殊荣），连续15年保持“省平安县市区”称号。
扫黑除恶经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情况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，坚持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源头治理，区扫黑办前往芦淞市场服务中心召开市场群代表座谈会，深入一线走访调研，听取“两代表一委员”、市场经营户对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的意见建议，发放2000多份回访调查问卷，没有发现新的涉黑举报线索，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工作积极拥护，营商环境大为改善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资产的日常管理使用中，因人事变动，资产流动、使用人更换频繁，有时不能及时更新资产管理系统中管理使用人信息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    增强人员管理培训，积极更新系统信息。
9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，除涉密项目外，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将与2021年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

